【附件6】
教育部數位機會中心新設置點概況表

一、申請單位概況
	單位名稱
	
	成立時間
	     年     月

	負責人/職稱
	
	聯絡人/職稱
	

	負責人電話
	
	聯絡人電話
	

	負責人Email
	
	聯絡人Email
	

	申請單位地址
	

	DOC設置點地址
	

	申請單位
自主能力
	□ 申請單位管理者或主要聯絡人具備資訊能力
□ 組織成員具備計畫所需領域專業(如：資訊、社區營造及行銷等)
□ 具備人力資源運用與管理能力(如：臨時人力與社區志工招募、人員內部教育訓練規劃及專人帳務管理等)
□全職      人 □兼職      人 
□志工      人 □其他      人（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）

	外部資源
運用
	□ 居民投入志工服務意願高
□ 具資訊講師人力資源
□ 與鄰近學校/社區平時互動良好
□ 曾接受社區營造輔導
□ 具備爭取各界資源之能力
□ 已有公部門、民間團體合作或認養
□ 申請單位所屬縣(市)政府配合意願高

	最近三年
經費來源
	□公務預算（　　%）
□募款（　　%）
□承辦計畫（□民間 □政府）（　　%）  
□其他（　　%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二、設置地點概況
	設置點
名稱
	(例：社區活動中心、○○國小多功能教室○樓、○○圖書館○樓)


	使用空間
權屬
	□公有建物（□已取得使用同意權 □尚未取得使用同意權）  
□申請單位自有  □申請單位承租（租期：_____年） 
□私有建物（所有權人：_____________）無償提供使用_______年

	使用空間
面積
	約(                  )坪，□有□無獨立隔間

	設置點
管理方式
	1.常駐人員：□24小時 □上班時間 □開放時間  □無(有活動才開放)
2.保全系統：□有  □無
3.監視系統：□無  □有

	設置點
位址條件
	1.與鄉鎮市區公所距離：______公里  2.周圍五公里內家戶數：_____戶
3.最近公車站牌距離：________公尺  4.面臨道路寬度：______公尺
5.停車空間說明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設置點
基本要件
	□ 申請單位地址與DOC設置地址 (□相同　□不同)
□ 已有獨立空間建置（□與既有電腦教室共用  □僅供DOC專用）
□ 設置地點已備妥至少10臺可上網電腦、教學廣播系統
□ 設置地點網路基礎建設：□已鋪設  □ 未鋪設
□ 固網頻寬(下行　　Ｍbps/上行　　Mbps)
□ 公共wifi(□iTaiwan、□itribe、□其他         )
□ 行動網路訊號(優、普通、不佳)

	設置點
適當性
	□ 地點便利或靠近當地交通要道等
□ 建築物產權清楚，並可無償提供 DOC 使用
□ 具備設置地點特殊性或獨特性(如：近商店街、行政中心)
□ 設置地點周圍人口密度高

	設置點
開放對象
	□民眾 □國中小學童(6~15 歲) □銀髮族(65歲以上)
□原住民 □新住民 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(可複選)

	在地民眾
資訊設備
擁有狀況
	1.家中擁有電腦之戶數，佔所在村(里)總戶數比率約_____%
2.家中擁有電腦且可上網之戶數，佔所在村(里)總戶數比率約_____%
3.擁有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之人數，佔所在村(里)人數比率約_____%

	在地民眾
資訊需求
	
□ 學習活動：
□ 公民參與：
□ 經濟活動：
□ 健康促進：
□ 資訊素養：
□ 社會生活：
□ 其他：


	最近3年所在村里接受教育部、各部會、縣市政府、企業或團體之補助(輔導)之計畫
	例如：教育部(數位學伴、永續校園、樂齡中心、社區資訊站、資訊學習站)、原民會(部落文化健康站、部落大學)、農委會(農村再生)、勞動部(多元就業方案)、經濟部中小企業處(群聚計畫)、移民署(新住民資訊素養教育計畫)、國發會(地方創生計畫)、文化部(社區營造)等，以及其他政府、企業、公益團體相關計畫。
請列出年度、計畫名稱、補助單位、補助金額及重點成果





















三、在地特色發展規劃 
說明：請簡短、條列且重點的填寫(2頁以內約1500字)或列出特色介紹網址，詳細資料可以另外附加補充文件。

1. 所在及鄰近村里，主要經濟作物、農特產品等




2. 所在及鄰近村里，可發展之經濟、文化或觀光旅遊之特色




3. 所在及鄰近村里，在地特色商店及產品





4. 所在及鄰近村里，現有經濟面、文化面及社會面與資訊科技發展結合的現況





5. 具發展潛力產業項目







四、設置點照片
請提供設置點相關照片，每個項目約2-3張。

1.建築物整體外觀






2.建築物內部空間（含DOC預計使用場地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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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設置空間內既有資訊設備（含：電腦、網路、電腦財產標籤等）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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